
*比较香港主要人寿保险公司同类主要储蓄寿险产品后所得出之结果，截至2023年8月7日。

「匠心．傳承」储蓄寿险计划 尊尚版

掌握每个转变　传承更远
「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尊尚版)(「匠心•传承」)灵活多变的计划特点，让您掌握人生每个转变，

为自己及下一代未来塑造无限可能，开创更多新世界。

「保单分拆选项」4

于第5个保单年度完结后及保单有效期
内，可将现有保单的基本计划的部分投保
单位分配至一份独立的「分拆保单」，灵
活规划资产

保单双传承方案，
财富代代相传 

．	可于第6个保单周月日起无限次转换	
受保人5，保障至新受保人128岁

．	保单延续选项(至受益人)6	

「财富增值调配选项」1

设有「增进」、「均衡」及「保守」3个市场特有*调配选项，可于第15个保单周年日及其后调配「稳健资产」组合，配合人生	
理财目标	

「增进」

100%

「均衡」

60%
40%

「保守」

80%

20%

保证现金价值

总保单价值

复归红利及终期分红
的现金价值

稳健资产户口
之累积价值

每 一 次 行 使 选 项 时，只 会	
调整「复归红利及终期分红
的现金价值」与「稳健资产户
口之累积价值」的分配比例，	
保证现金价值将不受影响!

自由转换保单货币2,3

．	8种货币选择，配合环球理财规划
．	包括美元、港元、人民币、英镑、
	 欧元、新加坡元、澳元及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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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han	55岁 Nathan	60岁 Nathan	70岁	/	女儿40岁	/	儿子35岁 Nathan于85岁因病身故

Nathan行使保单分拆
选 项 4，希望妥善分配
资产及为退休作准备

Nathan维持保单A财富增值调配选项1为「增进」以保持较高
的增长力，另再次行使保单分拆选项 4将保单A一分为二，为	
财富传承作规划。他亦以保单延续选项6指定女儿及儿子分别
成为保单A1及保单A2之受益人

保单传承至下一代
保单延续至新受保人128岁

Nathan从第6个保单周年日开始从保单B每年提取7%(约7,000美元)#	
作退休收入至85岁(第30个保单周年日)，合共175,004美元

 「匠心•传承」
    567

•缴付保费5年
•第6个保单周年日起
•每年提取已缴付保费总额7%至受保人128岁

#以保单分拆后的已缴付保费总额100,000美元计算

A

「匠心•传承」
保单A生效

缴清保费

总保单(保单A1+A2)
价值7	+	保单B之总提
取金额及身故赔偿:
766,563美元

=已缴付
保费总额

约383%

Nathan 55岁，已婚，与50岁太太育有一名25岁女儿及20岁儿子

目标
．	希望及早为自己退休生活作准备，退休后每年提取固定收入
．	为家人筹划未来，妥善分配资产

投保计划
「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尊尚版)	(保单A)
保费缴付年期：5年			I			年缴保费：40,000美元			I			已缴付保费总额：200,000美元

50%
A

增进

总保单价值7: 
46,492美元

50%
B

增进

总保单价值7: 
46,492美元

A1
增进

总保单价值7: 
91,934美元

A2
增进

总保单价值7: 
91,934美元

50%

50%

A1
增进

保单持有人&受保人:
Nathan女儿
总保单价值7: 
241,174美元

保单持有人&受保人:
Nathan儿子
总保单价值7: 
241,174美元

A2
增进

保单B结束

B

身故赔偿以一笔过形
式支付给80岁的太太
(受益人 )作生活费，
继续守护太太的余生	
总身故赔偿8：
109,211美元

故事人物	1	－	方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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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han	55岁 Nathan	60岁 Nathan	70岁	/	女儿40岁	/	儿子35岁 Nathan于85岁因病身故

Nathan行使保单分拆
选 项 4，希望妥善分配
资产及为退休作准备

Nathan于保单A行使财富增值调配选项 1至「均衡」，让保单	
价值以较平均的取向维持增长。另再次行使保单分拆选项4将
保单A一分为二，为财富传承作规划，并以保单延续选项6指定
女儿及儿子分别成为保单A1及保单A2之受益人

保单传承至下一代
保单延续至新受保人128岁

Nathan从第6个保单周年日开始从保单B每年提取7%(约7,000美元)#	
作退休收入至85岁(第30个保单周年日)，合共175,004美元

 「匠心•传承」
    567

•缴付保费5年
•第6个保单周年日起
•每年提取已缴付保费总额7%至受保人128岁

以上2个例子中，Nathan因应个人计划及对投资市场的取向，行使财富增值调配选项1以改变保单内稳健资产户口之价值比例，而其他保单选项及设定则为相同。
以第15及30个保单周年的总保单价值7比较：
方案A	–	一直维持「增进」，调配选项中稳健资产的价值比例较低，潜在保单价值的增长相对较高。
方案B	–	于第15个保单周年日更改至「均衡」，调配选项中稳健资产的价值比例较高，潜在保单价值的增长则较为保守。

#以保单分拆后的已缴付保费总额100,000美元计算

A

「匠心•传承」
保单A生效

缴清保费

Nathan 55岁，已婚，与50岁太太育有一名25岁女儿及20岁儿子

目标
．	希望及早为自己退休生活作准备，退休后每年提取固定收入
．	为家人筹划未来，妥善分配资产

投保计划
「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尊尚版)	(保单A)
保费缴付年期：5年			I			年缴保费：40,000美元			I			已缴付保费总额：200,000美元

50%
A

增进

总保单价值7: 
46,492美元

50%

50%

A1
均衡

总保单价值7: 
91,934美元

A2
均衡

总保单价值7: 
91,934美元

50%
B

增进

总保单价值7: 
46,492美元

50%

50%

A1
均衡

总保单价值7: 
196,064美元

A2
均衡

总保单价值7: 
196,064美元

保单B结束

B

故事人物	1	－	方案B

行使财富增值调配选项1（分拆前）

「增进」 「均衡」

复归红利及终
期分红的现金
价值:

81,708
美元	
(100%)

49,025
美元	
(60%)

稳健资产户口
之累积价值:	 不适用

32,683
美元
(40%)

总保单(保单A1+A2)
价值7	+	保单B之总提
取金额及身故赔偿:	
676,343美元

=已缴付
保费总额

约338%

总结：

身故赔偿以一笔过形
式支付给80岁的太太
(受益人 )作生活费，
继续守护太太的余生	
总身故赔偿8：
109,21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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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	40岁 Victor	45岁 Victor	55岁 Victor	70岁	/	女儿40岁	/	儿子35岁

Victor希望及早为家人作资产规划而太太亦不幸确诊危疾，	
所以他于保单A行使财 富 增 值 调 配 选 项 1至「保 守」，让他可
以随时提取稳健资产户口的价值来增加流动资金以备不时	
之需。另外，他行使保单分拆选项4，为传承财富予家人作准备。

Victor由保单A的稳健
资产户口内提取5万美元
以作退休的备用开支

保单传承至下一代

50%

50%

Victor善用此计划的特性，利用财富增值调配选项1及保单分拆选项4，于突发情况作出灵活资产配置，既可预留资金以应付生活所需，亦为家人妥善分配资产及建立安全网，守护
他们的生活。
•财富增值调配选项1可让客户因应实际需要而改变计划的稳健资产户口之价值比例。
•稳健资产户口之价值为保证价值，可累积生息9，亦可以随时提取，配合个人需要调整流动资金等。

A

「匠心•传承」
保单A生效

缴清保费

B
保守

目标
．	希望于突发情况出现时能提供储备资金以应付生活所需，未雨绸缪
．	为自己及家人生活作准备，传承财富予家人

投保计划
「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尊尚版)	(保单A)
保费缴付年期：5年			I			年缴保费：40,000美元			I			已缴付保费总额：200,000美元

A
增进

总保单价值7: 
92,985美元

Victor 40岁，已婚，与40岁太太育有一名10岁女儿及5岁儿子故事人物	2	

A
保守

稳健资产户口
之累积价值:	 15,367美元

总保单价值7		
(提取后):	 133,869美元

保单A及B分拆后(于「保守」选项
下)，保单价值各为:

保证现金价值:	 102,160美元

复归红利及终期分
红的现金价值: 16,342美元

稳健资产户口之累
积价值: 65,367美元

总保单价值7: 183,869美元

A
保守

总结：

Victor将保单B的保单持有人及受保人
转换5为儿子；及后，儿子將财富增值调配
选项1由「保守」更改为「增进」，配合自己
的投资目标

B
增进

Victor以保单延续选项6指定女儿成为保
单A受益人。于他去世后，女儿成为新保
单持有人及受保人

A
保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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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dy	45岁 Wendy	47岁	/	儿子7岁 Wendy	75岁	/	儿子35岁 Wendy于85岁去世

Wendy缴付2年保费后，从第2个保单周年开始每年
提取5%已缴付保费总额(约15,000美元)作固定收入
至75岁(第30个保单周年)，合共435,014美元

Wendy行使保单分拆选项4将保单分拆为保单A及B 保单B传承至下一代

•缴付保费2年
•第2个保单周年日起
•每年提取已缴付保费总额5%
     至受保人128岁

「匠心•传承」
    225

总保单价值7:
215,005美元

总保单价值7:
(转换为英镑前):
215,005美元

保单持有人&受保人:	
Wendy儿子

以一笔过方式支付身故赔偿

50%

Wendy运用此计划的保单分拆选项4及货币转换选项2,3，多元布局下妥善分配资产给家人，在子女到海外时转换相应货币提供储备，同时为自己打造理想退休生活。

5

目标
．	希望提前为儿子预备海外定居的资金
．	在缴清保费后每年提取固定收入，同时传承财富予家人

投保计划
「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	(尊尚版)	(保单A)
保费缴付年期：2年			I			年缴保费：150,000美元			I			已缴付保费总额：300,000美元

Wendy 45岁，已婚，投保时与丈夫育有一名5岁儿子故事人物	3	

缴清保费

50%

A

「匠心•传承」
保单A生效

美元

总保单价值7:(提取前)：
38,100美元

A
美元

A
英镑

A
英镑

以保 单 延 续 选 项 6指定
儿子成为保单B受益人

Wendy行使货 币 转 换
选 项 2 , 3至英镑，为定居
英国的儿子提供资金

B
美元

B
美元

总保单价值7: 
(转换加元前)：
393,650美元

总结：

保单A结束



注：
1.	 财富增值调配选项及其分配比例

调配选项 「稳健资产户口」分配比例 复归红利之现金价值（如有）及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如有）分配比例
「增进」 0% 100%
「均衡」 40% 60%
「保守」 80%	 20%

	 「稳健资产户口分配比例」=「稳健资产户口」价值÷(复归红利之现金价值（如有）及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如有）+稳健资产户口之累积价值之总额)x100%
	 	 由保单缮发起至首次行使「财富增值调配选项」前预设之调配选项为「增进」。于第15个保单周年日及其后的保单周年日前或之后的30日内，在符合本公司当时的通行规则下，您可行使财富增值调配选项以达至您所选择之调配选项的相应稳健资产户口分配比例，惟须符合下述条件：(i)申

请之调配选项必须不同于保单之基本计划的预设调配选项（适用于首次行使此选项）或就我们记录所示之最新调配选项（适用于非首次行使此选项的情况）；(ii)除首次行使此选项外，其后每次申请的转移日期与先前一次行使财富增值调配选项的转移日期必须相隔不少于1年；(iii)欠款
必须已经全数清还。财富增值调配选项一旦行使，我们将根据为行使此选项而改变的复归红利及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以我们决定的比率相应地调整任何将来的复归红利及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及面值。我们将于批准申请后，厘定紧接该次财富增值调配选项行使后之稳健资产户口价值	
（「目标价值」）。目标价值相等于所选之调配选项的稳健资产户口分配比例乘以以下之总和：(i)紧接该次行使前之稳健资产户口累积价值（如有）（「现有价值」）；及(ii)紧接该次行使前之复归红利之现金价值及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我们会于转移日期将稳健资产户口之余额由现有价值调
整至目标价值，其中：在现有价值低于目标价值的情况下，不足的差额将以转移最新之复归红利之现金价值（如有）及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如有）至稳健资产户口用作填补；或在现有价值高于目标价值的情况下，稳健资产户口中剩余的差额将转为复归红利之现金价值及终期分红之现金
价值。请参阅保单条款以了解更多关于财富增值调配选项之详情。

2.	 于第3个保单年度终结当日或其后任何一个保单周年日及保单生效时，在符合本公司当时的通行规则下，您可将本保单之基本计划的保单货币转换至一个不同的货币（「新保单货币」），即透过将本保单之基本计划转换至可供您选择及由我们决定并以新保单货币计值之指定新计划（「指定
计划」）而毋须提供任何可保证明，惟须符合下述条件：(i)需于紧接任何一个行使货币转换选项的保单周年日前的60日内成功递交转换保单货币至新保单货币（「货币转换」）之申请；(ii)本保单的所有到期及应缴保费必须已经全数付清及任何欠款必须已经全数清还；(iii)本保单指定计划
于货币转换后的相关投保单位不可少于您提出要求当时我们所批准的最低投保单位金额；(iv)于货币转换时，在本保单的基本计划下没有生效中之保费假期；(v)于要求行使此选项时，在本保单的基本计划下没有任何处理中之保单分拆选项、财富增值调配选项或转换受保人之申请及任
何处理中的索偿；(vi)货币转换选项申请一经递交后则不能作出更改或取消；及(vii)每个保单年度只可行使货币转换选项1次。指定计划可能与本保单之基本计划相同或不同，及可能与本保单之基本计划下的保障、计划特点及保单条款有所不同。请参阅保单条款以了解更多关于货币转换
选项之详情。

3.	 于货币转换生效日期起，(i)本保单之基本计划将会转换为以新保单货币列值之指定计划。所有保障、计划特点及保单条款将根据指定计划所提供为准。本保单的保单生效日期及保单年度将于货币转换后维持不变；(ii)本保单之基本计划的现时及未来之投保单位、保证现金价值、到期及应
缴保费（如有）、已缴付保费总额、复归红利及终期分红之面值及现金价值（如有）、稳健资产户口之累积价值（如有）将由我们根据不同因素而厘定及调整，包括但不限于(1)我们不时决定的以市场为基础通行之货币汇率;(2)其他投资因素；(3)其他市场因素；及(iii)本保单下任何附加保单及
附加契约将于货币转换后继续生效并转换至新保单货币，惟指定计划须能提供以新保单货币列值之相关附加保单及附加契约才可。如指定计划未能提供以新保单货币列值之该附加保单及附加契约，该附加保单及附加契约将于货币转换生效日期起自动终止。

4.	 在计划有效期内及由第5个保单年度终结起，您可行使保单分拆选项以建立一份独立的保单(「分拆保单」)，从本保单的基本计划中分配某部分的投保单位至分拆保单而毋须提供可保证明，惟须符合下述条件：(i)于行使保单分拆选项(「分拆」)后，在本保单的基本计划及分拆保单下各自的
投保单位不可少于您提出要求当时我们所批准的最低投保单位金额；(ii)分拆保单之受保人与本保单的基本计划的受保人必须相同；(iii)于要求行使此选项时，在本保单的基本计划下没有任何处理中之索偿；(iv)保单分拆选项申请一经递交后则不能作出更改或取消；(v)在我们批准您的
要求前，任何欠款必须已经全数清还；及(vi)每个保单年度只可行使保单分拆选项一次。于批准分拆后，(i)除另有说明，分拆保单之条款将会与本保单的基本计划相同；(ii)本保单的基本计划的投保单位、保证现金价值、复归红利及终期分红之面值及现金价值(如有)、稳健资产户口之累积
价值(如有)将会按本保单的基本计划及分拆保单的投保单位比例减少及分配至分拆保单。我们将按照您所分配的投保单位而厘定本保单的基本计划及分拆保单之现时及将来之保证现金价值、复归红利及终期分红之面值及现金价值(如有)和将来保费；(iii)本保单的基本计划及分拆保单
的已缴付保费总额将根据您所分配的投保单位调整，并用以计算身故赔偿；(iv)在符合本公司的规则下，在本保单下所有附加保障（如有)将于分拆后继续生效；(v)本保单的基本计划的受益人、保单持有人、后补保单持有人(如已指定)、首名受保人、受保人、保单货币、保单日期、保单生效日
期及保单年度将会维持不变，而分拆保单亦与本保单的基本计划的受益人、保单持有人、后补保单持有人(如已指定)、首名受保人、受保人、保单货币、保单日期、保单生效日期及保单年度相同；及(vi)除另行指明外，过往于本保单的基本计划作出的指示，包括但不限于财富增值调配选项、
身故赔偿支付选项及保单延续选项亦适用于分拆保单。分拆保单只会在其保单条款及保单资料说明发出后生效。请参阅保单条款以了解更多关于保单分拆选项之详情。

5.	 转换受保人须符合指定条件和当时的行政规定。投保单位、保证现金价值、累积复归红利之面值（如有）、终期分红之面值（如有）、任何稳健资产户口之累积价值、保单日期及保单年度将在转换受保人生效日期当日保持不变，而期满日将更改为转换新受保人128岁生日当天或紧接其后的
保单周年日（以适用者为准）。转换新受保人的年岁于申请转换受保人时须为65岁（上一次生日年龄）或以下及不可比首名受保人年长10年或以上；转换受保人必须获得保单持有人、准新受保人以及承让人（如有）同意，而新旧受保人必须于转换受保人时仍然在生及保单仍然有效时作出
申请，并需提供令我们满意之准新受保人的可保证明。我们在转换受保人生效日期当日起将停止为于我们记录中的首名受保人或之前的受保人（如适用及视乎个别情况而定）提供任何保障。所有附加保障将在转换受保人生效日期当日终止。请参阅保单条款以了解更多关于转换受保人选
项之详情。

6.	 于受保人身故时，若保单持有人（仍在生）与受保人非同一人，受益人将成为延续新受保人。而于受保人身故时，若保单持有人同时身故或保单持有人与受保人为同一人，受益人将成为新保单持有人及延续新受保人，惟该受益人须符合当时公司的行政规定。于行使此选项后，投保单位、保
证现金价值、累积复归红利之面值（如有）、终期分红之面值（如有）及稳健资产户口之累积价值（如有）、保单日期和保单年度将在保单延续生效日期当日维持不变，但保单的基本计划之计划期满日将调整至延续新受保人128岁生日当天或紧接其后的保单周年日（以适用者为准），而退保
款项会等于或低于行使前的身故赔偿。如身故赔偿支付选项已被选取，您需要在递交此保单延续选项书面申请前取消身故赔偿支付选项安排。所有附加保障（如有）将在保单延续生效日期当日终止。请参阅保单条款以了解更多关于保单延续选项之详情。

7.	 总保单价值为预期退保金额，指保证现金价值、累积复归红利之现金价值（如有）、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如有）及稳健资产户口之累积价值（如有）的总和，再减去欠款（如有）。
8.		 总身故赔偿为以下之较高者：(i)已缴付保费总额的101%；或(ii)受保人于身故日期的保证现金价值、累积复归红利之面值（如有）及终期分红之面值（如有）总和，加上稳健资产户口之累积价值（如有），再减去欠款（如有）。
9.		 稳健资产户口之长期目标资产配置为100%于固定收入类别证券，而其价值将会按我们不时公布的利率积存生息。稳健资产户口之利率并非保证，并可能会在任何年度为0%。
10.	 以上例子乃假设并只供参考，假设稳健资产户口之累积价值的利息为年利率4.25%（美元保单），且并非保证。以上例子根据现时假设投资回报而计算，并非保证，而且假设所有应付保费于保费到期日时已全数缴付，已计算全期大额保费折扣(如适用)，惟任何其他保费折扣(如有)均不计算

在内。有关价值及/或金额已调整至整数。透过提取非保证复归红利或部分退保所得的终期分红的现金价值并非保证。各例子假设客户先提取稳健资产户口之累积价值（如有）及累积复归红利之现金价值，然后透过部份退保提取有关保证现金价值及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指定保单周年日
的总保单价值为该指定保单周年日的保证现金价值加上于当时之累积复归红利之现金价值（如有）、终期分红之现金价值（如有）及稳健资产户口之累积价值（如有），再减去欠款（如有）。除例子所提及已行使之保单选项外，该例子没有行使其他保单选项(包括但不限于财富增值调配选项、
货币转换选项、保单分拆选项、保费假期(如适用)及保单贷款等）。现金提取须符合本公司有关之要求，请参阅保单条款以了解更多。各例子中透过部份退保提取所需的款项，因投保单位需调整至整数的关系，所以用作计算以上保单价值所列之每年提取金额或会与建议书中预期每年所提
取金额会稍有出入。于指定保单周年日所示之预期利益及总提取金额已反映例子的实际提取款项。详情请参阅分红保单的标准说明内的详细说明。

上述产品资料不包含「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尊尚版)的完整条款，有关完整条款载于保单文件中。在销售过程中此文件必须与此计划之产品小册子、保单条款及由阁下的持牌保险中介人所陈述之说明文件一起阅读，以全面了解此计划之定义、收费、产品特点、不保事项及赔偿给付条件等
之详情及完整条款及细则。「匠心•传承」储蓄寿险计划(尊尚版)可作为独立保单而毋须捆绑式地与其他种类的保险产品一并购买。

此文件乃资料摘要，仅供参考之用，绝不构成财务、投资、税务或任何形式的意见。如有需要，请向独立专业人士寻求建议。请参阅计划的条款及细则以获取更多资料。

此文件只适宜于香港分发，不应被诠释为在香港以外地区提供本公司的任何产品，或就其作出要约或招揽。如在香港境外之任何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下提供或出售或游说购买任何周大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产品属违法，周大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此声明无意在该司法管辖区提供或出售或游
说购买该产品。

非保单的立约人（包括但不限于受保人及受益人）不享有执行保单任何条款的权利。《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不适用于保单及以保单为依据而签发的任何文件。

周大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于百慕达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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